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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教育体育局
岳教体通〔2017〕14 号

岳阳市教育体育局

关于印发2017年为民办实事工作实施方案的

通 知

各县市区教育（教体）局，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湖新区、

屈原管理区教文（体）局：

现将《岳阳市教育体育局2017年为民办实事工作实施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岳阳市教育体育局

2017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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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教育体育局2017年为民办实事工作

实 施 方 案

为切实做好 2017 年教育为民办实事工作，圆满完成义务教

育标准化教学点和农村公办幼儿园建设任务，特制定本方案。

一、组织机构

成立岳阳市义务教育标准化教学点和农村公办幼儿园建设

领导小组，党组成员、副局长程岳华同志任组长，基教科、计

财科、学前科、督导室、市教科院主要负责人任成员。领导小

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市教育体育局基教科。领导小组负责

全市义务教育标准化教学点建设组织领导、统筹协调等工作。

二、建设任务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申报 2017 年义务教育标准化教学点建

设校、农村公办幼儿园建设项目园申报有关事项的通知》（湘教

通〔2017〕15 号）精神，我市今年将建设 104 所义务教育标准

化学校教学点（实事项目校 65 所，备案项目校 30 所，自建项

目校 9 所）和 17 所农村公办幼儿园。

三、重点工作

各地要对照《湖南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标准》、《湖南省幼

儿园办园标准》、《湖南省义务教育合格学校验收标准》和《湖

南省农村公办幼儿园验收标准》的要求，全面完成各项任务，

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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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校园、校舍、体育场地、学生

学习和生活等基础设施建设，添置课桌椅等配套设备。

2.配置教育教学设备。基本完成多媒体室等功能室建设，

基本配齐涉及实验教学的实验室及实验仪器等装备，基本完成

体、卫、艺、劳等设备建设，信息技术硬件和软件等装备建设，

基本完成各类图书配置及电子图文建设。

3．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质量为重点，

切实落实教师培训经费，加大专任教师特别是薄弱学科、短缺

学科的师资培训力度。

4.强化教育教学管理。健全学校管理制度，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和水平。指导学校依法依规办学，树立教书育人、德育为

首的观念，严格落实课程计划和课程标准，认真执行《中小学

教学常规》。

5.认真落实进度上报。各地要落实进度报送工作，于 3 月

20 日前完成项目基础信息网络填报，每月 25 日前完成网络月报

（逢节假日提前，不另行通知），并向本级政府实事办上报建设

进度。

6.切实做好评估验收。各地要对照标准，做好省、市验收

准备，力争一次性验收合格。凡未按时完成合格学校建设任务，

或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存在质量问题，或有违规行为，要按照有

关规定严肃处理。

四、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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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要成立相应的领

导机构和专门工作机构，明确责任，为完成本辖区内项目校（园）

建设任务提供组织保障。

2.科学做好规划。各地各项目校按照“学校推进与项目推

进”和“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针对学校（幼儿园）现有

办学条件，急需程度及建设难度，根据轻、重、缓、急，科学

制定全年建设规划。

3.加大宣传力度。结合实际，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

络等媒体多方面多渠道宣传义务教育标准化教学点和农村公办

幼儿园建设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4.积极筹措资金。各地要按照《办学标准》的要求实施建

设规划。要积极争取当地政府重视，落实配套建设资金，确保

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并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监管力度。

5.抓实项目建设。各地要严格按照建设规划，认真抓实装

备条件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和教育教学管理等建设，突出办学

特色，做到所有项目从设计、招投标、施工到验收，都严格履

行基本建设程序，抓实安全生产，加强工程质量监管。

6.加强检查督导。各地要认真检查实施进度、基础设施和

设备、器材质量、经费投入等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市教

育体育局对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实行目标管理考评（见附件 3

《岳阳市教育为民办实事目标管理考评细则》），不定期集中督

查，将督查情况予以公布，并作为年底对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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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工作目标管理和教育工作督导评估的重要依据。

附件：1.2017 年义务教育标准化教学点建设项目校、农村公

办幼儿园建设项目园统计表

2.2017 年义务教育标准化教学点建设项目校、农村公

办幼儿园建设项目园名单

3.岳阳市教育为民办实事目标管理考评细则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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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义务教育标准化教学点建设项目校、农村公办
幼儿园建设项目园统计表

县市区
实事项目校

（所）

备案项目校

（所）

自建项目校

（所）

实事项目园

（所）

平江县 33 16 0 3

岳阳县 4 0 0 1

湘阴县 20 5 4 7

汩罗市 4 4 2 3

岳阳楼区 0 0 0 2

云溪区 1 5 3 0

岳阳经济技术开区 1 0 0 1

南湖新区 2 0 0 0

临湘市 0 0 0 0

华容县 0 0 0 0

君山区 0 0 0 0

屈原管理区 0 0 0 0

合计 65 30 9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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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7 年义务教育标准化教学点建设项目校、
农村公办幼儿园建设项目园名单

县市区 实事项目校名称 备案项目校名称 自建项目校名称 实事项目园名称

平江县

三阳乡对坪小学 三阳乡金塘小学 余坪镇中心幼儿园

三阳乡石坪小学 三阳乡大源小学 城关镇汉昌幼儿园

三阳乡大洞小学 福寿山镇五等小学 童市镇中心幼儿园

三市镇向阳小学 安定镇培才小学

三市镇新村小学 加义镇联合小学

三市镇渡头小学 长寿镇白沿小学

安定镇中黄小学 木金乡公安小学

安定镇永兴小学 木金乡金坪小学

加义镇五星小学 石牛寨镇南岭小学

加义镇高段小学 石牛寨镇福和小学

长寿镇永联小学 南江镇桥东小学

长寿镇马西小学 南江镇双溪小学

木金乡南塘小学 梅仙镇石岭小学

龙门镇新和小学 梅仙镇石塘小学

龙门镇曲溪小学 瓮江镇杨潭小学

石牛寨镇河染小学 伍市镇武连小学

虹桥镇金鸡小学

虹桥镇青大小学

南江镇凤桥小学

南江镇红门小学

上塔市镇苍霞小学

梅仙镇天鹅山小学

梅仙镇文昌小学

梅仙镇新霞小学

余坪镇新庄小学

余坪镇盘山小学

童市镇永响小学

童市镇优良小学

三墩乡中心小学

浯口镇中心小学

浯口镇茶山小学

伍市镇永新小学

伍市镇时丰小学

平江县

小计

（所）

33 16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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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县

月田镇茨洞教学点 新墙镇新华幼儿园

张谷英镇泉水教学点

黄沙街镇新华教学点

荣家湾镇三义教学点

岳阳县

小计

（所）

4 0 0 1

湘阴县

三塘镇合华学校 东塘镇李公塘小学 石塘乡中心学校
鹤龙湖镇湘临中心

幼儿园

六塘乡佘家小学 东塘镇东塘小学 长康镇思岩小学
杨林寨中心幼儿园

（一园）

东塘镇新桥小学 静河乡地坡学校 静河乡子才小学 静河乡中心幼儿园

玉华乡东坪学校
湘滨镇洞庭酬塘小

学
静河乡湾河小学

湘滨镇白马中心幼

儿园

金龙镇唐家坊学校 东港乡合同学校 三塘镇中心幼儿园

樟树镇飞龙小学 新泉镇黄义幼儿园

袁家铺镇罗塘小学
新泉镇西林中心幼

儿园

古塘乡七龙学校

浩河镇新月学校

浩河镇兴洲学校

湘阴县

关公潭镇群建小学

关公潭镇东河中心

小学

西林镇资江学校

西林镇秀池学校

新泉镇光华小学

白马寺镇甘口小学

白马寺镇白马小学

赛头乡燎原小学

临资口镇双塘小学

南湖洲镇长丰小学

湘阴县

小计

（所）

20 5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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汨罗市

汨罗镇雁塘学校 桃林寺镇杨家小学 白水镇白米小学
桃林寺镇好娃娃幼

儿园

川山坪镇清泉小学 新市镇新栗小学 古培镇清水小学 大荆镇古仑幼儿园

长乐镇江背小学 神鼎山镇武昌小学
川山坪镇青江幼儿

园

三江镇落马完小 长乐镇海山小学

汩罗市

小计

（所）

4 4 2 3

岳阳

楼区

五里牌办事处华韵

幼儿园

三眼桥办事处小白

杨幼儿园

岳阳楼

区小计

（所）

0 0 0 2

岳阳经

济技术

开发区

金凤桥管理处监申

桥小学
康王乡中心幼儿园

经开区

小计

（所）

1 0 0 1

云溪区

路口镇路口中学 路口镇长岭小学 云溪镇滨湖小学

陆城镇丁山小学 云溪镇桃李小学

路口镇黄皋小学 云溪镇胜利小学

云溪镇云溪小学

云溪镇友好小学

云溪区

小计

（所）

1 5 3 0

南湖

新区

南湖办事处畔湖湾

小学

龙山管理处双塘小学

南湖新

区小计

（所）

2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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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岳阳市教育为民办实事目标管理考评细则
考评指标 考评内容 权值 评分标准及办法 得分

建设规划

（20 分）

1.总体规划和年度规划完成率。 14

按要求完成总体规划进度的计 7分，进度每减少 5%扣 1分，扣完为止；按要求完成当年建

设规划项目的计 7分，当年建设任务每超过 10%加 1 分，最多加 2 分；每减少 5%扣 1 分，

扣完为止。

2.年度规划项目执行力。 6 项目校（园）确认后未调整的计 6 分。超过规定时间调整建设规划的计 0分。

建设进度

（28 分）

1.年度建设项目的投资完成率。 12

分实事项目校（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备案项目校、实事项目园 3 项，按每月（4-12 月）

投资完成进度计算完成率，达到省平均值的每项计 4 分；每高于平均值 10%，加 0.2 分，最

多加 2 分；每低于平均值 10%，扣 0.2 分，最多扣 2 分。

2.建设项目的开工率和完成率。 12

分实事项目校（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备案项目校、实事项目园 3 项，按每月（4-12 月）

建设项目开工个数和完成个数分别计算项目的开工率和完成率，达到省平均值的每个单项

计 2分；每高于平均值 10%加 0.1 分，最多加 2 分；每低于平均值 10%扣 0.1 分，最多扣 2

分。

3.督查进度。 4
省教育厅、市教体局不定期督查，核实数据与实事进度一致的计 4 分，不属实的酌情扣 1-4

分。进度迟缓，受到市级以上行政部门通报批评、督办约谈的计 0 分。

建设水平

与质量

（26 分）

1.省管项目校（园）认定考核。 12

省管项目校（园）评估认定的考核分数以省级验收的评分为依据，计算全省平均分，达到

全省平均分的计满分；每高于平均分 3 分的，加 1分，最多加分不超过 5分；每低于平均

分 3分扣 1 分，扣完为止。省级没有进行评估验收的，以省教育督导部门的认定结果计算

合格率，全部合格计满分，未全部合格的按比例扣分。

2.自建项目校（园）认定考核。 10

自建项目校（园）评估认定以省教育级督导部门验收认定为依据，计算全省平均分，达到

全省平均分的计满分；每高于平均分 3 分的，加 0.5 分，最多加分不超过 2 分；每低于平

均分 3 分扣 0.5 分，扣完为止。省级没有进行评估验收的，以省教育督导部门的认定结果

计算合格率，全部合格计满分，未全部合格的按比例扣分。

3.工程建设质量。 4

教育为民办实事项目校（园）的校舍建设类项目全年无安全质量事故，项目竣工验收全部

合格的计 4 分，每 1 个不合格工程扣 1 分，扣完为止；被群众举报或被新闻媒体曝光存在

并查实存在安全质量问题的；被市级以上行政部门发函通报或约谈的计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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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管理

（22 分）

1.年度项目申报。 4 按要求及时上报的记 4分，未按要求及时上报和完成网络填报的分别扣 1分。

2.月报信息上报。 9 按要求及时上报月进度信息（4-12 月），记 9分，未按要求的每月扣 1分。

3.季度、半年和全年工作总结材料上报。 3 按要求及时上报的记 3分，未按要求的每项扣 1分。

4.按要求参加会议、培训和相关活动。 3 按要求准时参加的记 3分，未按要求参加的每次扣 1分，扣完为止。

5.按要求及时提供验收有关材料和表

格。
3

按要求及时、准确、齐全地提供相关材料和表格的记 3分，不及时扣 1分，不准确扣 1

分，不齐全扣 1分，没有不记分。

亮点工作

（4分）

1.教育为民办实事项目宣传报道。 2
有县级媒体报道合格学校建设情况 2次及以上的计 2分，每少一次扣 0.5 分；在市级以

上媒体报道 1次及以上的加计 2分，省级以上媒体报道的加计 5分。

2.好的工作举措和先进工作经验。 2

按要求及时上报典型经验材料的记 2分，不按要求上报的每次扣 0.5 分，扣完为止；在

市级工作会议上作典型经验介绍的加计 2分，受到省教育厅和市教体局表彰（含简报、

快讯）的分别加计 3分、2分。

合计 100


